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

原      告  謝秉舟                                     

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沈揚仁             

上列當事人間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1月14日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及第3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

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觀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1項規定即明。準此，倘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

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行政法院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以裁定駁回之。次按

「（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

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

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亦有明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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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個別法令規定，具有向

該管行政機關請求就特定具體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行政處分之權利而言。倘非此種申請案件而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則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亦應依

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有多起未盡審判、法官失職事件，經原告向被告請求

依訴願法、民事訴訟法收受人民訴願、訴訟，並依公務員

懲戒法懲處公務員失職事件。被告審查後以司法審判權非

屬行政處分、原告無訴願懲戒權利為由否准申請。原告提

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依憲法第16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司法院釋

字第230號及第392號解釋，本案係為行政處分，訴願決定

惡意曲解為非行政處分應屬無據；依民事訴訟法第158條

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於法官朗讀案由及檢察官知悉犯

罪嫌疑之前，均屬行政程序而非司法訴訟，自不得收取裁

判費而應退還原告溢繳之裁判費；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

規定，人民經訴願知悉行政疏失事實，應衡量懲戒而屬訴

願救濟範圍，本案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

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

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的申請，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

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

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主張其與吳亞柔間損害賠償事件（被告113年度營簡

字第451號），於民國113年7月23日上午11時20分行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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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然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記錯法院，便於當日上午10時

30分先行致電承辦股書記官及報到處，後於當日上午11時

50分抵達被告柳營簡易庭並向法院聲請依職權續行訴訟，

但受命法官未依職權合意停止訴訟，反而逕行定宣判期

日，其依民事訴訟法聲請閱覽卷宗、續行訴訟及再開言詞

辯論均遭拒絕。原告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承辦法官並再開

言詞辯論；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

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

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收文日為同年8月2日；見本院卷

第43頁至第44頁）、被告柳營簡易庭113年7月1日通知書

（見本院卷第4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

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6頁）在卷可稽。

 　2、查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所為請求之准

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

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對之提起撤銷訴訟

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

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民事事件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

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

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

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

受理，自無不合。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行政訴訟法第10

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

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裁定駁回。

（二）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對被告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並向

呂股書記官聲請閱覽及交付卷證，經刑事法院以112年12

月27日南院揚刑呂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庭通知書

（下稱系爭通知書）請原告於收受系爭通知書後2週內具

狀或去電說明閱覽該案卷宗之目的或需求為何。原告不服

處理結果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呂股書記官，並交付卷證

影本及檢閱卷宗證物；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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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見本院卷第49

頁）、系爭通知書（見本院卷第5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

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19

頁）在卷可稽。

　 2、查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刑事案件所為請求之相關處理及准

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

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

訟，僅能循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

懲處該案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

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

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

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故

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

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

定，亦應裁定駁回。

四、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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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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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
原      告  謝秉舟                                     
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沈揚仁              
上列當事人間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及第3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觀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即明。準此，倘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以裁定駁回之。次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亦有明文。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個別法令規定，具有向該管行政機關請求就特定具體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權利而言。倘非此種申請案件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則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有多起未盡審判、法官失職事件，經原告向被告請求依訴願法、民事訴訟法收受人民訴願、訴訟，並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公務員失職事件。被告審查後以司法審判權非屬行政處分、原告無訴願懲戒權利為由否准申請。原告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依憲法第16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司法院釋字第230號及第392號解釋，本案係為行政處分，訴願決定惡意曲解為非行政處分應屬無據；依民事訴訟法第158條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於法官朗讀案由及檢察官知悉犯罪嫌疑之前，均屬行政程序而非司法訴訟，自不得收取裁判費而應退還原告溢繳之裁判費；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人民經訴願知悉行政疏失事實，應衡量懲戒而屬訴願救濟範圍，本案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的申請，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主張其與吳亞柔間損害賠償事件（被告113年度營簡字第451號），於民國113年7月23日上午11時20分行言詞辯論，然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記錯法院，便於當日上午10時30分先行致電承辦股書記官及報到處，後於當日上午11時50分抵達被告柳營簡易庭並向法院聲請依職權續行訴訟，但受命法官未依職權合意停止訴訟，反而逕行定宣判期日，其依民事訴訟法聲請閱覽卷宗、續行訴訟及再開言詞辯論均遭拒絕。原告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承辦法官並再開言詞辯論；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收文日為同年8月2日；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4頁）、被告柳營簡易庭113年7月1日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6頁）在卷可稽。
 　2、查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所為請求之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民事事件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裁定駁回。
（二）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對被告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並向呂股書記官聲請閱覽及交付卷證，經刑事法院以112年12月27日南院揚刑呂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庭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請原告於收受系爭通知書後2週內具狀或去電說明閱覽該案卷宗之目的或需求為何。原告不服處理結果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呂股書記官，並交付卷證影本及檢閱卷宗證物；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見本院卷第49頁）、系爭通知書（見本院卷第5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19頁）在卷可稽。
　 2、查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刑事案件所為請求之相關處理及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案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亦應裁定駁回。
四、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
原      告  謝秉舟                                     
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沈揚仁              
上列當事人間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1月14日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及第3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而言，此觀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
    條第1項規定即明。準此，倘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
    ，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
    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以裁定駁回之。次按「（
    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
    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
    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
    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亦有明文。其所謂「
    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個別法令規定，具有向該管行
    政機關請求就特定具體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
    政處分之權利而言。倘非此種申請案件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則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亦應依行政訴
    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有多起未盡審判、法官失職事件，經原告向被告請求
      依訴願法、民事訴訟法收受人民訴願、訴訟，並依公務員
      懲戒法懲處公務員失職事件。被告審查後以司法審判權非
      屬行政處分、原告無訴願懲戒權利為由否准申請。原告提
      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依憲法第16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司法院釋
      字第230號及第392號解釋，本案係為行政處分，訴願決定
      惡意曲解為非行政處分應屬無據；依民事訴訟法第158條
      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於法官朗讀案由及檢察官知悉犯
      罪嫌疑之前，均屬行政程序而非司法訴訟，自不得收取裁
      判費而應退還原告溢繳之裁判費；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
      規定，人民經訴願知悉行政疏失事實，應衡量懲戒而屬訴
      願救濟範圍，本案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
      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
      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的申請，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
      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
      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主張其與吳亞柔間損害賠償事件（被告113年度營簡
      字第451號），於民國113年7月23日上午11時20分行言詞
      辯論，然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記錯法院，便於當日上午10時
      30分先行致電承辦股書記官及報到處，後於當日上午11時
      50分抵達被告柳營簡易庭並向法院聲請依職權續行訴訟，
      但受命法官未依職權合意停止訴訟，反而逕行定宣判期日
      ，其依民事訴訟法聲請閱覽卷宗、續行訴訟及再開言詞辯
      論均遭拒絕。原告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承辦法官並再開言
      詞辯論；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
      定不受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
      113年7月30日訴願書（收文日為同年8月2日；見本院卷第
      43頁至第44頁）、被告柳營簡易庭113年7月1日通知書（
      見本院卷第4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
      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6頁）在卷可稽。
 　2、查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所為請求之准駁
      ，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
      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
      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
      ，被告是否懲處該民事事件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
      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
      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
      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
      理，自無不合。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
      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裁定駁回。
（二）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對被告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並向
      呂股書記官聲請閱覽及交付卷證，經刑事法院以112年12
      月27日南院揚刑呂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庭通知書（
      下稱系爭通知書）請原告於收受系爭通知書後2週內具狀
      或去電說明閱覽該案卷宗之目的或需求為何。原告不服處
      理結果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呂股書記官，並交付卷證影
      本及檢閱卷宗證物；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
      2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見本院卷第49頁）、
      系爭通知書（見本院卷第5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
      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19頁）在卷
      可稽。
　 2、查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刑事案件所為請求之相關處理及准
      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
      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
      訟，僅能循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
      懲處該案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
      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
      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
      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故
      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
      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
      定，亦應裁定駁回。
四、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
原      告  謝秉舟                                     
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沈揚仁              
上列當事人間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及第3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觀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即明。準此，倘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以裁定駁回之。次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亦有明文。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個別法令規定，具有向該管行政機關請求就特定具體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權利而言。倘非此種申請案件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則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有多起未盡審判、法官失職事件，經原告向被告請求依訴願法、民事訴訟法收受人民訴願、訴訟，並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公務員失職事件。被告審查後以司法審判權非屬行政處分、原告無訴願懲戒權利為由否准申請。原告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依憲法第16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司法院釋字第230號及第392號解釋，本案係為行政處分，訴願決定惡意曲解為非行政處分應屬無據；依民事訴訟法第158條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於法官朗讀案由及檢察官知悉犯罪嫌疑之前，均屬行政程序而非司法訴訟，自不得收取裁判費而應退還原告溢繳之裁判費；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人民經訴願知悉行政疏失事實，應衡量懲戒而屬訴願救濟範圍，本案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的申請，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主張其與吳亞柔間損害賠償事件（被告113年度營簡字第451號），於民國113年7月23日上午11時20分行言詞辯論，然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記錯法院，便於當日上午10時30分先行致電承辦股書記官及報到處，後於當日上午11時50分抵達被告柳營簡易庭並向法院聲請依職權續行訴訟，但受命法官未依職權合意停止訴訟，反而逕行定宣判期日，其依民事訴訟法聲請閱覽卷宗、續行訴訟及再開言詞辯論均遭拒絕。原告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承辦法官並再開言詞辯論；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收文日為同年8月2日；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4頁）、被告柳營簡易庭113年7月1日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6頁）在卷可稽。
 　2、查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所為請求之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民事事件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裁定駁回。
（二）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對被告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並向呂股書記官聲請閱覽及交付卷證，經刑事法院以112年12月27日南院揚刑呂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庭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請原告於收受系爭通知書後2週內具狀或去電說明閱覽該案卷宗之目的或需求為何。原告不服處理結果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呂股書記官，並交付卷證影本及檢閱卷宗證物；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見本院卷第49頁）、系爭通知書（見本院卷第5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19頁）在卷可稽。
　 2、查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刑事案件所為請求之相關處理及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案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亦應裁定駁回。
四、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03號
原      告  謝秉舟                                     
被      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沈揚仁              
上列當事人間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及第3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觀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即明。準此，倘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以裁定駁回之。次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亦有明文。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個別法令規定，具有向該管行政機關請求就特定具體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權利而言。倘非此種申請案件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則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有多起未盡審判、法官失職事件，經原告向被告請求依訴願法、民事訴訟法收受人民訴願、訴訟，並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公務員失職事件。被告審查後以司法審判權非屬行政處分、原告無訴願懲戒權利為由否准申請。原告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依憲法第16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司法院釋字第230號及第392號解釋，本案係為行政處分，訴願決定惡意曲解為非行政處分應屬無據；依民事訴訟法第158條及刑事訴訟法第228條，於法官朗讀案由及檢察官知悉犯罪嫌疑之前，均屬行政程序而非司法訴訟，自不得收取裁判費而應退還原告溢繳之裁判費；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人民經訴願知悉行政疏失事實，應衡量懲戒而屬訴願救濟範圍，本案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二）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的申請，應作成再開言詞辯論、准予閱覽卷宗、准予交付卷證影本、准予查閱卷宗、懲戒督導承辦法官、臺南地方法院呂股書記官的行政處分。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主張其與吳亞柔間損害賠償事件（被告113年度營簡字第451號），於民國113年7月23日上午11時20分行言詞辯論，然其於言詞辯論期日記錯法院，便於當日上午10時30分先行致電承辦股書記官及報到處，後於當日上午11時50分抵達被告柳營簡易庭並向法院聲請依職權續行訴訟，但受命法官未依職權合意停止訴訟，反而逕行定宣判期日，其依民事訴訟法聲請閱覽卷宗、續行訴訟及再開言詞辯論均遭拒絕。原告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承辦法官並再開言詞辯論；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收文日為同年8月2日；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4頁）、被告柳營簡易庭113年7月1日通知書（見本院卷第4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0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16頁）在卷可稽。
 　2、查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所為請求之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民事事件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自應裁定駁回。
（二）關於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部分：
　 1、原告對被告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判決聲請再審並向呂股書記官聲請閱覽及交付卷證，經刑事法院以112年12月27日南院揚刑呂107年度簡字第2501號刑事庭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請原告於收受系爭通知書後2週內具狀或去電說明閱覽該案卷宗之目的或需求為何。原告不服處理結果乃提起訴願，請求懲處呂股書記官，並交付卷證影本及檢閱卷宗證物；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情，有原告113年7月30日訴願書（見本院卷第49頁）、系爭通知書（見本院卷第5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訴願字第32號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19頁）在卷可稽。
　 2、查刑事法院就原告前揭刑事案件所為請求之相關處理及准駁，均屬司法權之行使，並非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僅能循刑事訴訟相關法令加以救濟。此外，被告是否懲處該案承辦公務員，均係其依法令行使職權範圍，原告所舉法令及司法院解釋均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該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核非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依法申請之案件」。從而，訴願決定不予受理，自無不合。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性質上無從補正之情形，依首揭規定，亦應裁定駁回。
四、結論：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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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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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  幸  怡


